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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14:00 时整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

路 1000 号）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范现军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介绍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股

份总数，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和公司有关人员。

三、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四、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

度的议案》；

（报告人：董事会秘书周树祥先生）

2、审议《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报告人：财务总监李建先生）

五、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审议议案文件并进行大会发言。

六、董事会秘书宣读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办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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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选确定计票、监票工作人员。

七、大会进行现场投票表决，监票人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八、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九、复会，监票人员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十、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十一、与会董事在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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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充分尊重广大股东，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

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 年修订），特制订如下会议规则：

一、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有关大会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公司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股东

必须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大会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大会发言，必须于会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写“发言登记

表”，由大会秘书处按持股数排序依次安排发言。

六、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有的股份数及姓名，并按言简意赅的原则阐述

观点和建议。每位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在大会进

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

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1项

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须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本公司聘请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在大会进行过程当中如有意外情况发生，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紧急处理，

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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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取消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并对《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原《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中相关条款作相应修订。

二、增加注册资本情况

鉴于公司司法重整后注册资本已由 654,314,844 元增至 1,603,071,367 元，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条款进行同步修订。

三、《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上述变更相关的工商登记、备案等事

宜。相关工商登记、备案的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情况为

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详见公司 2025 年 10 月 29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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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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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 2

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现根据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

年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其中公司（包

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的金额 225,610.00 万元增加至

266,108.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的金额 3,828.00 万元增加至

3,928.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的金额 687,266.00 万元减少至

623,016.00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的金额9,650.00万元增加至12,645.00

万元。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926,354.00 万元调整至 905,697.00

万元。

本次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日常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2025年

度预计金额

调整后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2025年1-9月实

际发生金额
备注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阳光铭岛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动力电

池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50,000.00 210,000.00 141,514.87

主要为采购动

力电池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

部件等

40,000.00 25,000.00 9,158.49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浙江轩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四电机

动力总成等

2,400.00 5.00 2.92

主要为采购四

电机动力总成

等

浙江吉速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智能物

流设备、辅材等

710.00 203.00 0.00

主要为采购智

能物流设备、

辅材等

河北醇氢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

部件等

15,000.00 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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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远程汽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

部件等

2,000.00 3,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

动新能源商

用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

部件等

0.00 10,0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

部件等

0.00 1,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300.00 700.00 35.00

主要为采购办

公用品、劳保

用品、原材料

等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

务

500.00 600.00 241.65

主要为委托信

息化服务、平

台开发等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万物友好运

力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80,000.00 5,000.00 803.5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40,000.00 420,000.00 250,630.15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山西吉利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

部件等

120,000.00 30,000.00 7,280.98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邯郸远程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7,500.00 5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黑龙江醇氢

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6,386.00 4,386.00 215.04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1,050.00 3,0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4,000.00 5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浙江醇氢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03,400.00 73,400.00 22,853.00
主要为销售汽

车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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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0,000.00 500.00 2.83

主要为销售动

力电池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

动新能源商

用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

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0.00 10,0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哈密汇醇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零部件

等

0.00 500.00 0.00
主要为销售零

部件等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

0.00 300.00 0.00
主要为销售产

品、商品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浙江远程商

用车研发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650.00 1,650.00 202.06

主要为受托开

发新产品等

浙江远程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960.00 1,360.00 377.02

主要为保修服

务费等

万物友好运

力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440.00 1,500.00 105.36

主要为受托提

供劳务

山西吉利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200.00 1,500.00 901.54

主要为保修服

务费等

浙江醇氢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500.00 4,000.00 1,474.74

主要为受托开

发新产品等

哈密汇醇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0.00 450.00 0.00

主要为保修服

务费等

浙江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0.00 500.00 0.00

主要为受托开

发新产品等

湖州智芯动

力系统发展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0.00 550.00 486.08

主要为受托提

供劳务等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300.00 535.00 31.29

主要为受托提

供劳务等

注：2025 年 1-9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本次调整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 1-9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主

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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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日常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预

计金额

2025 年 1-9 月

份实际发生金

额

备注

浙江铭岛实业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500.00 26.16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阳光铭岛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动力电池及其

配套零部件

210,000.00 141,514.87
主要为采购动力电池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杭州枫华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劳保用品等
400.00 174.24 主要为采购劳保用品等

湖州智芯动力系

统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四电机动力总

成等

3,000.00 134.53
主要为采购四电机动力

总成等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杭州醇氢绿动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1,300.00 116.90 主要为采购原材料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6,000.00 1,642.86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25,000.00 9,158.49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
4,000.00 2,808.17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湖州远程汽车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
3,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

能源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10,0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1,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件等
908.00 37.92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件等

小计 266,108.00 155,614.13 /

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1,200.00

主要为委托开发新产品

等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浙江吉速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1,560.00 341.63 主要为车辆发运等

浙江吉利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568.00 18.84 主要为差旅服务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600.00 241.65

主要为信息化服务、平台

开发等

小计 3,928.00 602.13 /

向关联人销 万物友好运力科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5,000.00 803.5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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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产品、商

品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420,000.00 250,630.15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天津醇氢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60,000.00 12,626.77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620.00 59.71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30,000.00 7,280.98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810.00 252.72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13,000.00 2,580.39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73,400.00 22,853.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海南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500.00 2.83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绿色智行科

创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5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邯郸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

5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车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

5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哈密汇醇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零部件等
500.00

主要为销售配套零部件

等

黑龙江醇氢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发动机、零部

件等

4,386.00 215.04
主要为销售发动机、零部

件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发动机、零部

件等

3,000.00
主要为销售发动机、零部

件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

能源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

套零部件

1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300.00 65.17

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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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623,016.00 297,370.27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浙江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360.00 377.02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650.00 202.06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4,000.00 1,474.74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600.00 105.64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500.00 901.54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万物友好运力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500.00 105.36 受托提供劳务

哈密汇醇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450.00

浙江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00.00

湖州智芯动力系

统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50.00 486.08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35.00 31.29 受托提供劳务

小计 12,645.00 3,683.72 /

合计 905,697.00 457,270.25 /

注：1、公司在进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系基于当时市场需求，以与关

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的，但因市场及客户需求变化等影响，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2、2025 年 1-9 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2025 年第四季度公司预计与上述关联方将

继续发生交易。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

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应单独列示上

述信息，其他关联人可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同一实控人控制下各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时，可根

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范围内合理调剂使用。

根据公司 2026 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2026 年度拟

与关联方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商用车集团”）、

浙江远程星瀚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星瀚”）、阳光铭岛能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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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铭岛”）、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醇氢

科技”）、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智通”）、杭州醇氢电动新

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醇氢电动”）、天津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四

川商用车”）、天津醇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醇氢”）、湖州远程

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远程”）、上海吉利远程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远程商用车”）、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吉利”）、

湖州星智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运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物友好”）、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商用车研

发”）、浙江锋锐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锋锐”）、黑龙江醇氢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醇氢”）、哈密汇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密汇醇”）、

浙江吉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速物流”）、杭州速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速焕”）、湖南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远程智通”）、

浙江绿色智行科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智行”）、浙江吉利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利商务”）、杭州枫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华科技”）、

杭州醇氢绿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醇氢绿动”）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289,935.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1,620.00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265.00万元，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844,04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

供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0,010.00 万元。

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日常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6 年度预计金

额
备注

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动力电池及其配套零部件

等

300,000.00
主要为采购动力电池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35,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氢燃料动力电池、氢燃料

发动机等

40,000.00
主要为采购氢燃料动力

电池、氢燃料发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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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3,36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湖州远程汽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5,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上海吉利远程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10,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5,45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湖州星智汽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采购船舶动力系统等汽车零

部件等

14,000.00
主要为采购船舶动力系

统等汽车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6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锋锐发动机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4,1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湖南远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1,5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醇氢绿动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75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枫华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劳保、办公用品等
860.00

要为采购劳保、办公用品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件等
1,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件等

小计 421,620.00 /

浙江吉速物流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2,000.00 主要为车辆发运等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浙江吉利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885.00 主要为差旅服务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1,380.00

主要为信息化服务、平台

开发等

小计 4,265.0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浙江远程星瀚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350,0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3,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53,5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20,1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56,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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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45,13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天津醇氢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4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上海吉利远程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万物友好运力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7,3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2,805.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黑龙江醇氢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3,0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哈密汇醇物流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1,2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速焕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8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705.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5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小计 844,040.00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浙江远程星瀚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7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61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5,3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1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8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3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万物友好运力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98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3,2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哈密汇醇物流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5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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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速焕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8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52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绿色智行科创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9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300.00 主要为受托提供劳务

小计 20,010.00 /

合计 1,289,935.00 /

注：1、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

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应单独列示上

述信息，其他关联人可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同一实控人控制下各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时，可根

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范围内合理调剂使用。

二、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 2025 年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其中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的金额 225,610.00

万元增加至 266,108.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的金额 3,828.00 万元

增加至 3,928.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的金额 687,266.00 万元减

少至 623,016.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的金额 9,650.00 万元增加至

12,645.00 万元。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926,354.00 万元调整至

905,697.00 万元。

根据公司 2026 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2026 年度拟

与关联方远程商用车集团、远程星瀚、阳光铭岛、醇氢科技、远程智通、醇氢电

动、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天津醇氢、湖州远程、上海远程商用车、

山西吉利、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远程商用车研发、浙江锋锐、黑龙江醇氢、哈

密汇醇、吉速物流、杭州速焕、湖南远程智通、绿色智行、吉利商务、枫华科技、

醇氢绿动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89,935.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

原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1,620.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总

金额约为人民币 4,265.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总金额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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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04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0,010.00 万元。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远程商用车集团、远程星瀚、阳光铭

岛、醇氢科技、远程智通、醇氢电动、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天津

醇氢、湖州远程、上海远程商用车、山西吉利、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远程商用

车研发、浙江锋锐、黑龙江醇氢、哈密汇醇、吉速物流、杭州速焕、湖南远程智

通、绿色智行、吉利商务、枫华科技、醇氢绿动、浙江铭岛实业有限公司、湖州

智芯动力系统发展有限公司、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邯郸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将在实际业务发生时，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定价

原则，参照市场情况协商定价，及时签订具体合同。公司的销售、采购行为并不

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受到限制，公司仍可以选择其他客户销售、采购同类产品。

三、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2025年度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能充分利用相关方拥

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并

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61）。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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